松江区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项目（基础民生保障项目）资助目录指引（2026版）
	编号
	项目二级分类
	项目三级

分类
	项目目标
	受益人群

	1.1
	健康保健服务类
	1.1.1

健康干预

服务项目
	1.开展老年疾病预防工作，做好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培养老年人健康自我管理互助意识。                
	60岁以上

老年人群

	
	
	
	2.发展老年健康保健事业。广泛开展老年健康教育宣传，普及保健知识，组织开展居家护理与康复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宣传普及。              
	

	
	
	1.1.2

心理关怀

服务项目
	1.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关怀和心理慰藉，提供各类心理健康指导、心理疾病自我干预培训等服务，改善与预防老年心理问题。                                               
	60岁以上老年人群，重点关注机构住养老年人、高龄、独居老人和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

	
	
	
	2.组织专业化队伍为患有心理障碍、需要心理疏导的老人提供咨询或上门心理疏导服务。
	

	1.2
	精神文化服务类
	1.2.1
老年活动室服务项目
	老年活动室充分整合资源，开展各类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提供的旨在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管理（如健康咨询、检查与康复护理）、文化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学习课程与主题活动）、社交互动平台（如茶话会、生日会与志愿服务）、生活照料服务（如营养餐、日常照料）、心理咨询服务以及信息咨询服务（如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等，涉足社区老年人活动和交流需求，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60岁以上

老年人群

	
	
	1.2.2

老年人

文化教育

项目
	1.为老年人提升智能化、信息化设备使用能力提供支持和服务，以及组织或配送优质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特别是郊区农村地区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60岁以上老年人群，重点关注机构住养老年人、高龄、独居老人和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老年人志愿者

	
	
	
	2.加强对老年志愿者的培训和支持，提升其志愿服务能力，以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老年群体，真正做到“老有所为”。
	

	1.3
	社区照顾服务类
	1.3.1

结对关爱

服务项目
	形成互帮互助机制，鼓励社区居民、志愿者以及老年人等通过结对的方式为社区困难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以建立结对关爱的服务网络，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高龄、孤老、独居和纯老家庭

	
	
	1.3.2

失能（智）老人关爱

服务项目
	1.为失能（智）老人提供认知障碍干预、康复训练、心理干预等服务，帮助改善其症状。                                                          
	60岁以上失能、失智老年人及其照护者

	
	
	
	2.为失能（智）老人提供陪诊、助浴、助行等个性化的照顾服务，教授其照护者护理技巧，会同小区物业提供“物业+养老”服务，以改善其生活质量。
	

	
	
	1.3.3

为老综合

服务项目
	1.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链接多种资源，探索通过协同街镇建立综合性为老服务平台、打造养老服务联合体等方式，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等老年人群体提供菜单式、“一站式”生活照料、送餐、陪诊、助浴、数字适老、应急响应、精神慰藉等综合性为老服务。
	60岁以上老年人群，重点关注独居、困难和高龄老人


	
	
	
	2.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探索出一套专业服务者和志愿者相结合的特殊困难老人关爱机制，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综合服务。   
	

	1.4
	养老

护理员

关爱类
	1.4.1

养老护理员

心理关爱

服务
	1.注重养老护理员的精神关怀和心理慰藉，提供各类心理健康指导、心理疾病自我干预培训等服务，改善与预防养老护理员因工作强度、工作环境、工作压力产生的心理问题。
	养老服务

机构护理员

	
	
	
	2.组织专业化队伍为需要心理疏导的养老护理员提供咨询或上门心理疏导服务。
	

	
	
	
	3.通过组织养老护理员留守子女夏令营等活动，让其了解护理员工作的内容和意义，并支持护理员工作，使护理员工作更安心、稳定。
	

	
	
	1.4.2
养老护理员健康干预

服务
	1.开展女性疾病预防工作，做好中年妇女常见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增强养老护理员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2.广泛开展养老护理员健康教育宣传，普及保健知识，增强运动健身和保健意识，帮助护理员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1.4.3
养老护理员能力拓展

服务
	支持养老护理员加强能力建设，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激励护理员取得更高的职业技能等级。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和能力拓展活动，拓宽护理员眼界和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2.1
	残疾人

康复

服务类
	2.1.1

康复综合

服务项目
	1.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残疾人康复服务网络，全面开展各类康复服务，提供功能技能训练、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和咨询等。
	残障人群及其照护者，重点关注重残患者

	
	
	
	2.动员社会服务组织、志愿服务人员、家庭邻里等力量，依托社区和家庭，形成关爱残疾人士的长效机制，为残障人士提供优质服务。
	

	
	
	2.1.2

心理关怀

综合服务

项目
	1.改善残疾人士的心理健康，发挥他们的潜能，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残障人群及其家庭，重点关注残障精神人群，自闭症人群

	
	
	
	2.为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个案心理咨询，疏导其在日常生活中因残疾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及负面情绪，促进残障人士康复工作。                  
	

	2.2
	残疾人

社区融合
服务类
	2.2.1

精神文化

服务项目
	1.加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残障人群

及其家庭

	
	
	
	2.加强残疾人群众体育活动，促进残疾人康复健身，提高社会参与能力。 
	

	
	
	
	3.鼓励残障人士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提高融入社区生活能力。
	

	
	
	2.2.2

技能培训

服务项目
	1.完善残疾人就业促进和保护措施，稳定和扩大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就业质量，鼓励残疾人创业。
	残障人群

	
	
	
	2.为社区残疾人士建立一个接触他人、接触社会的平台，通过各类技能培训及实践提高残疾人自理、自助能力，增强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信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3
	残疾人

权益保障服务类
	2.3.1

维权服务

项目
	健全残疾人维权工作机制，畅通联系残疾人的渠道，深入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合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残障人群

及其家庭

	3.1
	困难群体社区

融入类
	3.1.1

困难群体

生活救助

服务项目
	1.形成社区互帮互助机制，对贫困群体的生活给予综合关怀和帮助，建立和谐的社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特困人员；低保、低保边缘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2.传播慈善理念，依托慈善超市或慈善义卖等方式开展慈善活动，营造慈善互助的社会氛围。                                                                
	

	
	
	3.1.2

困难群体

精神文化

服务项目
	向困难群体提供各类心理疏导、文化活动、专家讲座等公益性精神文化服务，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为他们搭建一个互相关心、鼓励、支持的活动平台，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其融入社区的能力。
	特困人员；低保、低保边缘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3.1.3

困难群体

促进就业
	通过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心理疏导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失、无业人员及协保人员，尤其是有就业能力对象、大学应届毕业生等克服就业恐惧，自力更生，实现就业愿望。
	纳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范围家庭人员

	
	
	3.1.4

困难群众

服务类社会救助
	针对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以非物质、非现金形式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包括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健康需要的照护服务类救助，如探访关爱、看护照料、康复训练、就医陪护、健康监测等服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服务类救助，如助餐助浴、助行助洁、代购代步等服务；保障困难群众自身发展需要的关爱服务类救助，如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特困人员；低保、低保边缘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及定期定量救助对象等

	4.1
	特殊儿童服务类
	4.1.1

特殊儿童

精神素养

提升服务

项目
	通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
	特殊儿童

	
	
	4.1.2

特殊儿童

心理健康

关爱服务

项目
	为有需要的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分类制定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方案，提供针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监测评估、心理辅导、情绪疏导、专题讲座、支持性介入、资源链接和转介等服务。
	特殊儿童

及其家庭

	
	
	4.1.3

特殊儿童

监护支持

服务项目
	1.开展普法宣传、家庭教育指导、家庭关系调适、家庭监护支持与干预等服务，提高儿童自我保护以及监护人或实际照料人的监护意识和能力。
	特殊儿童

及其家庭

	
	
	
	2.为困境儿童等有需要的特殊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学业辅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支持性服务。
	

	
	
	4.1.4

孤独症儿童康复支持

服务项目
	为孤独症儿童家庭提供康复指导和咨询服务等。开展孤独症儿童社区融合项目，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社区，融入社会。聚焦16-18岁孤独症群体，开展职业体验、岗位实践、就业锻炼等服务项目，支持16-18岁孤独症群体就业融合。
	孤独症儿童

及其家庭

	
	
	4.1.5

流动儿童

城市融入

服务项目
	为流动儿童提供赋能、社会支持、社区融入等服务，提高来沪建设者及其子女的归属感。
	流动儿童

及其家庭

	
	
	4.1.6

特殊儿童

培训服务

项目
	为特殊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或培训服务，帮助其掌握将来踏上社会必要的生存技能，提升其融入社会的能力。
	特殊儿童

	
	
	4.1.7

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站服务项目
	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充分发挥未保站作用，通过加强未保站的软件服务和功能拓展，为特殊儿童提供关爱保障服务。
	特殊儿童

及其家庭

	5.1
	促进社区融合类
	5.1.1

婚姻家庭

咨询服务

项目
	为进行咨询，拟办理离婚的当事人提供情感心理分析、疏导，帮助当事人双方理清冲突原因背后的各自非理性情绪、行为，以及对家庭成员的影响(特别是子女成长)，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的离婚心理咨询服务和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相结合的调试机制。 
	社区居民

	
	
	5.1.2

其他服务

项目
	面向全体城乡居民、涵盖生产生活各领域的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环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以及矛盾调处、公益志愿等服务项目。
	社区居民

	5.2
	社区慈善事业

促进类
	5.2.1

慈善超市

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支持慈善超市运营主体提升慈善超市门店形象、优化店内外慈善宣传、营造良好慈善氛围、提升社区居民慈善意识，深入社区开展慈善义卖等慈善活动，招募和管理使用慈善志愿者，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和策划开展各类社区慈善服务项目等。
	社区居民


注：

1.特殊儿童包括社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孤独症儿童等。
2.各区要依托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特殊儿童关爱服务，各区民政局要指导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结合辖区特殊儿童实际，设计并申报服务项目。项目应聚焦社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孤独症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需求，重点开展如下服务：一是精神素养提升服务，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为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监测评估、心理辅导、情绪疏导、支持性介入、专题讲座、主题活动等服务；三是监护支持服务，为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家庭监护指导、教育帮扶、日常照护等个性化家庭监护支持服务；四是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康复支持、社区融合等服务；五是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服务，为流动儿童开展赋能、社会支持等服务。
